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联合声明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邀请，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 2017年6月7日至9日对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元

首相信，继续巩固中哈关系是两国外交优先方向，符合两国和两

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

满意地指出，25年来，中哈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双方恪守 2002
年12月23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2011年6月13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关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5年8月

3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宣言》以及其他双边条约和协议。为继续

加强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

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声明如下：

一

双方将坚持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方针，共同努力不断充

实双边关系内涵。

双方将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中的重

大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高度评价中哈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认为该机制是中哈两

国全面发展经贸、金融、交通物流、科技和人文领域合作的有效

平台。

双方愿继续加强议会交往，认为这将对推动双边关系发挥重

要作用。双方满意地指出，近年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议会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建立平衡和建设性

的欧亚关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而提出的国际倡议，包括

继续举办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大会。

双方重申，反对任何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破坏

对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侵扰边境的活动。



   

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平等基础上根据相关条约成功进行划

界和勘界工作，将两国边界变成和平友好的边界。边境地区良好

氛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边境和地区间的交流合作。

二

双方强调，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哈萨克斯坦“光

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将促进两国全面合作深入发展。

双方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

双方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

合作规划具有重大意义。双方将本着开放、透明的精神开展互利

合作。

双方同意在上述倡议框架内深化产能与投资合作，加强互联

互通，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贸易、制造业、农业、旅

游领域合作。

双方将鼓励企业采用高新技术，创造节能型、高附加值产能，

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加快探索科技合作新模式。

双方高度评价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相信论坛达成的共识将有利于世界

经济的稳定、巩固和发展。

三

双方强调，2017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专项世博会具有重要

意义。中方在高效利用能源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将展示先进理念、

成果和技术。

中方支持哈方在 2017年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园区基础上建设

“绿色技术”国际中心。双方愿加强该领域互利合作。

四

双方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双边关



系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双方愿采取新的措施，提高合作水平，拓

展合作领域：

（一）改善两国贸易结构，积极促进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品贸

易，努力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二）开展生产协作，落实投资合作项目，支持共建工业园，

提高建营一体化水平。

（三）完善两国经贸、投资、交通、军工军贸和海关合作的法

律基础，推动两国政府间新版投资保护协定谈判。

（四）拓展和深化核能领域合作，推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

作项目。

（五）拓展和深化能源合作，开展油气田勘探开发、原油加工

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能源贸易稳步发展。

（六）深化两国金融领域合作，扩大本币结算在贸易和投融资

领域的使用规模，落实本币互换协议等已签署的双边协议，推动

金融机构发展。

（七）深化金融服务合作，鼓励两国金融机构依托中哈霍尔果

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开展多方面业务合作。

（八）加强跨境铁路、公路、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深化

边境口岸、检验检疫领域合作，提高便利化水平，加快现代信息

技术在海关的应用，包括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提升口岸运行管

理能力和互联互通水平。

（九）深化地质信息交流合作。

（十）相互交换标准、交流经验，提高技术合作水平，加强农

产品进出口准入合作。

（十一）拓展农业和林业合作，改善农产品贸易和农工综合体、

林业、木材加工工业的投资条件，支持两国农业和木材加工企业

开展合作。

（十二）加强粮食贸易合作。

（十三）深化科技、信息技术和创新领域合作。



（十四）加强军工军贸合作，加快落实合作项目。

（十五）加强航天领域合作，定期举行专家磋商，开展经验交

流和人员培训合作。

（十六）推动联合开展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的科研机构和高校

加强合作，包括运输科研和实验室设备。

（十七）加快发展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包括发展中国—哈萨克

斯坦—中亚、中国—哈萨克斯坦—欧洲、中国—哈萨克斯坦—海

湾国家方向的集装箱运输，切实采取措施降低物流费用，提升铁

路换装换轨效率，为中国货物过境哈萨克斯坦运输创造有利条件。

（十八）为保障亚洲和欧洲间的货物流通，推动 2025年前实现

从海上运输向铁路运输的物流转型，并在过境哈萨克斯坦时采用

更有效的物流机制。

（十九）进一步发展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共同运营好中哈霍尔

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合作、共同实施投资

项目、推行高效的过境制度，推动双边经贸合作。

（二十）积极开展地方合作，拓展合作区域和领域，进一步发

挥中哈企业家委员会作用。中方支持哈方关于举办地方合作论坛

的倡议，双方将继续探讨具体方案。

（二十一）加强金融合作，促进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十二）加强人文交流，拓展媒体合作，加强两国文学作品

和电影互译合作，共同拍摄电影，继续开展教育、卫生、体育、

旅游领域合作，包括2017年在哈举办中国旅游年。

五

双方高度评价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成

果，愿继续秉持平等和互谅原则，巩固和深化两国跨界河流领域

的合作。

双方将尽快完成中哈跨界河流水量分配技术工作重点实施计

划，加快推进苏木拜河引水工程改造和霍尔果斯河阿拉马力（楚



库尔布拉克）联合泥石流拦阻坝建设工作。

双方愿意积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政府关于跨界河流水量分配的协定》草案研究协商工作。

双方将在 2017年6月下旬举行乌勒昆乌拉斯图河水工程联合

设计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双方强调，在额尔齐斯河、伊犁河汛期通报领域开展互利合

作的重要性，哈方感谢中方在2016年汛期主动增加在上述河流对

哈方的报汛频次，这为哈方做好水库调度及保护居民利益提供了

重要帮助。

六

双方指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

罪（非法贩运枪支、弹药、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易制毒化学品

以及非法移民、经济犯罪）给两国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双方将继续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开展密切合作，深化防务和

执法部门在情报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大型活动安保等方面的合作。

双方将加强中哈边境管控，防范并打击涉恐人员在两国边境

地区潜入潜出和毒品、武器弹药跨境走私。

七

双方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深刻演变的背景下，有必要

继续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

议（以下称“亚信”）、亚欧会议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与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和区域性挑战，维护两国共同利益，保障本地区乃至

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双方指出，近年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协作不断扩大和深

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当选 2017年至 201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国际形势发展证明，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有效

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道，

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推动建立新的安全秩序。

双方相信，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双方高度

评价在联合国事务上的相互协作，认为联合国改革涉及各国切身

利益，应凝聚各方共识，提升联合国权威和效率，以及加强应对

新挑战和新威胁的能力。相关决议应在广泛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

过。双方认为，安理会改革涉及联合国未来和全体会员国切身利

益，需要通过充分民主协商，寻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的“一揽

子”解决方案，并达成最广泛共识，反对强行推动各方尚存巨大

分歧的改革方案。

双方表示，愿继续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上巩固核不

扩散国际秩序，将继续积极推动禁止与销毁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进程。

双方强调，政治解决是化解叙利亚危机的唯一正确出路。中

方高度评价哈萨克斯坦为调解叙利亚危机所作努力。叙利亚问题

阿斯塔纳对话会是冲突和解进程的重要平台。哈方支持中方一直

以来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发挥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双方满意地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积极

因素。该组织在有效应对新的跨境挑战与威胁方面潜力巨大。双

方将秉持“上海精神”，尽最大努力，不断深化和发展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内政治、安全、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

哈萨克斯坦担任 2016年至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期

间，根据各创始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规定的任务和原则，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中方将担任 2017年至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哈方

愿积极支持配合中方履行职责，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的



发展。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视为本国外交的重要

战略因素，将继续在该组织框架内紧密协调立场。

双方指出，中亚各国的稳定、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

会的不断进步符合中哈两国切身利益。双方将同其他中亚国家在

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扩大相互协作，重视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支持中亚国家为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所作

努力。

双方将继续加强在亚信框架内的合作。哈方将继续积极支持

中方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的工作。

双方积极评价 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重

申将积极落实峰会宣言中达成的共识，推动践行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双方愿共同推进亚信进程，包括亚信机制化问题，以及在协

商一致基础上将其转为国际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主 席 总 统

 习近平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签 字） （签 字）

2017年6月8日于阿斯塔纳


